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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的通知

各分中心，科室：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大力支持职工基本住房消费需求，结合公积金中心2018年资金归集和使用情况及2019年资金预计供给情况，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执行情况及风险隐患排查的通知》（建办金函﹝2018﹞284号）、《云南省住建厅公积金监管处关于严格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2018年12月20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金风险防控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切实保障广大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经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三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现就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取政策方面

（一）取消《昭通市异地购房支取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试行）》（昭房管委〔2015〕2号）第二条“异地支取指昭通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昭通市行政辖区以外购买自住住房或偿还住房贷款的，可持相关购房和贷款材料在缴存地住房公积金分中心申请支取个人账户内住房公积金”的规定。

调整为：缴存职工在缴存地（或工作地）、户籍所在地或配偶工作所在地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该套房屋办理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在贷款期间，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在配偶工作所在地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需提供配偶缴纳社保或住房公积金等长期居住证明材料。

（二）取消《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部分提取管理规定的通知》（昭房金通〔2018〕6号）第六、规范直系亲属提取公积金的管理：“缴存职工或子女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在提取本人和配偶公积金后仍不能付清房款的，其直系亲属可申请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帮助支付剩余房款，缴存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出该套房屋（购、建或大修、翻建）所发生的支出总额；直系亲属范围仅限于：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子女”的规定。

调整为：缴存职工在缴存地（或工作地）、户籍所在地或配偶工作所在地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其直系亲属（共同买受人除外）未参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住房的，不得以该套房屋资料申请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和办理提取还贷业务。

（三）暂停受理新的住房消费（装修）贷款所有类别的冲还贷业务申请，包括按月冲还贷、部分冲还贷、一次性冲还贷。

（四）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购、建房贷款在“按月冲还贷”期间，可以申请办理一次性冲还贷，不能再办理部分冲还贷业务。

（五）调整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及商业银行购、建房贷款按年提取还贷的办理方式。按年提取还贷金额仅限于上一年度已还贷款本息，一年以上未提的，只能提取申请前12期已还贷款本息之和。

（六）调整被单位解聘、辞职又不在本市内就业提取业务的办理时限。缴存职工被单位解聘或辞职又不在本市内就业的，其个人账户应封存满六个月以上，缴存人方可申请办理销户提取业务。

（七）建立应急预案。2019年9月底中心个贷率仍未下降到93%以下的，由中心及时终止已签约的缴存职工住房消费贷款按月冲还贷业务，并暂停受理新的住房贷款的按月冲还贷业务。

二、贷款政策方面

（一）调整贷款额度。

由现行80万调整为双职工30万元，单职工15万元。不足部分实行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组合贷款。可贷额度以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公积金余额的20倍计算，且不超过管委会规定的最高贷款额度。贷款额度=（借款申请人公积金缴存余额+共同申请人公积金缴存余额）×20倍。

（二）进一步明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对象及申请对象的购、建房范围。
申请对象为本市缴存职工及昭通市户籍的市外省内缴存职工；申请对象的购、建房范围为在本市行政辖区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的自住住房。
（三）调整借款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范围。

借款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仅限于购房者本人及配偶。

（四）调整贷款购、建房时间。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间由购、建房行为3年调整为1年。

（五）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及贷款利率。

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为50%，贷款利率为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1.1倍。

（六）同步实行二套住房贷款轮候制。第二套住房贷款轮候时间暂定至2019年12月31日。
三、政策执行时间

以上调整的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自2019年5月14日起执行。

请相关职能科室加强业务指导，各分中心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学习，采用各种有效方式，加大宣传，保障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执行平稳推进。同时，中心各部门要按照《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策调整执行期间维稳工作应急预案》，结合职能职能，切实做好政策调整后执行期间的应急维稳工作。

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5月14日

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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